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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GB/T 16716《包装与环境》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 1部分：通则； 

——第 2部分：包装系统优化； 

——第 3部分：重复使用；   

——第 4部分：材料循环再生；       

——第 5部分：能量回收；   

——第 6部分：有机循环。   

本部分为 GB/T 16716 的第 1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定起草。 

本部分主要技术内容与 ISO 18601-2013《包装与环境——包装与环境领域 ISO 标准使用通则》

（英文版）的一致性程度为修改。 

本部分代替 GB/T 16716.1-2008《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1部分：处理和利用通则》和 GB/T 

16716.2-2010《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2部分：评估方法和程序》，与 GB/T 16716.1-2008和 GB/T 

16716.2-2010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  标准名称修改为《包装与环境 第 1部分：通则》。 

b)  增加了关于原材料选用、生产制造和包装废弃物处置的基本要求。（见 5.2、5.3、5.4、

5.5、5.7、5.8、5.9、5.10、5.11、5.13、5.14） 

c)  对 GB/T 16716.2-2010第 4章、第 5章、第 6章和附录 A的技术内容进行了编辑性修改。

（见 6.1、6.2、6.4.1、6.4.2、附录 A） 

d)  对 GB/T 16716.1-2008第 4章、第 5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附录 C。（见附录

C） 

e)  删除了 GB/T 16716.1-2008第 6章。 

本部分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负责起草，XXX、XXX参加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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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起草人：XXX、XXX。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6716-1996； 

——GB/T 16716.1-2008； 

——GB/T 16716.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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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GB/T 16716包装与包装废弃物系列标准（共七部分）是我国制定的第一套包装与环境领域的专业

基础标准，对推动我国包装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包装行业的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201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发布了 ISO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为了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促进国际贸

易发展，本次 GB/T 16716修订等同采用了国际标准有关技术内容。 

修订后的 GB/T 16716 共有六部分组成，包括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 1部分 通则，GB/T 

16716.2 包装与环境 第 2部分 包装系统优化，GB/T 16716.3 包装与环境 第 3部分 重复使用，GB/T 

16716.4 包装与环境 第 4部分 材料循环再生，GB/T 16716.5 包装与环境 第 5部分 能量回收，GB/T 

16716.6 包装与环境 第 6部分 有机循环（其中第 5和第 6部分待修订）。本次修订的 GB/T 16716.1

是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的第一部分，是评估包装环境符合性能的总体要求，其他五部分分别就包装的

制造和成分、重复使用、材料循环再生、能量回收、有机循环提出要求和评估方法。 

本次修订是将原 GB/T 16716.1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1部分 处理和利用通则，GB/T 16716.2 包

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2部分 评估方法和程序的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整合和编辑性修改，并修改采用了

ISO 18601的主要技术内容。 

GB/T 16716.1界定了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内部的相互关系，使用这套标准对包装进行评估有助于

确定所选用包装是否具有优化的可能及修改的必要，以确保其在使用后可被重复使用或回收利用。包

装与环境系列标准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图1 包装与环境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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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环境  

第 1 部分：通则 

 

1  范围 

GB/T 16716的本部分规定了包装应符合环境友好的基本要求和包装评估的一般原则、

内容、要求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包装的设计、生产、使用及处理利用，不适用于危险货物包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GB/T 16716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

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4122.1  包装术语 第 1 部分：基础 

GB/T 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6716.2  包装与环境 第 2部分：包装系统优化 

GB/T 16716.3  包装与环境 第 3部分：重复使用 

GB/T 16716.4  包装与环境 第 4部分：材料循环再生 

GB/T 16716.5  包装与环境 第 5部分：能量回收（原 GB /T 16716.6-2010 包装与包

装废弃物 第 6部分：能量回收利用） 

GB/T 16716.6  包装与环境 第 6部分：有机循环（原 GB /T 16716.7-2010 包装与包

装废弃物 第 7部分：生物降解和堆肥）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772  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GB/T 23156  包装 包装与环境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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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CY/T 132.2   绿色印刷产品合格判定准则 第 2部分：包装类印刷品 

HJ 20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塑料包装制品 

CEN CR 13695-1 包装  检测和验证包装中存在的四种重金属和其它危险性物质及其向

环境的排放  第 1部分： 检测和验证包装中存在的四种重金属的要求 

CEN TR 13695-2 包装  检测和验证包装中存在的四种重金属和其它危险性物质及其向

环境的排放  第 2部分：检测和验证包装中存在的危险性物质及其向环境的排放的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156 和 GB/T 4122.1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GB/T 16716 的本部分。 

3.1供应商 supplier 

对投放市场或交付使用的包装或包装产品负有责任的经营者。 

注：指在产品及其包装出售之前的所有者；或在标签上注明的生产或销售商，更确切的是自愿执行本

标准的经营者。当供应商使用的包装是由其他生产商提供，供应商可追溯有关技术资料。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5  基本要求 

5.1  包装应在充分保护产品、符合安全、卫生和环境要求，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条件下，减

少材料的用量。 

5.2  包装设计和制造应优先选用无毒、无害、环保型和单一材质的包装材料。 

5.3  复合包装材料生产宜采用易于拆解的加工技术。  

5.4  鼓励优先使用可循环再生、可回收利用和使用再生料生产的包装材料。 

5.5  鼓励使用经FSC认证的木质包装材料和可降解塑料。 

5.6  包装和包装材料中铅、镉、汞和六价铬的总含量应不超过100mg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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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包装制品的设计、生产和使用应符合GB/T 32161和GB/T 31268的规定。 

5.8  包装的生产和制造应满足国家《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有关要求。 

5.9  包装制品印刷应符合CY/T 132.2的规定。 

5.10  塑料包装制品生产应符合HJ 209的规定。 

5.11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应符合GB 23350的规定。 

5.12  包装材料、容器和辅助物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应有利于在其成为废弃物之后的分类、

回收和处理，回收利用和处置方法可参照附录C实施。 

5.13  包装废弃物的填埋应符合GB 16889和GB 18772的要求。 

5.14  包装废弃物的焚烧应符合GB 16297、GB 18484和GB 18485的规定。 

5.15  包装回收标志应符合GB 18455的规定，其中塑料制品可按照GB/T 16288的规定加施

标志。 

5.16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应符合其他有关环境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 

6  包装评估 

6.1  一般原则 

供应商应在包装满足基本要求的条件下，预先选择适用的评估标准和程序，对包装的环

境友好符合性进行全面评估，以使投放市场或交付使用的产品包装符合 GB 16716系列标准

的要求。 

6.2  评估对象和内容 

包装评估对象包括包装组分或任何初始包装、销售包装、配送包装和运输包装的组合，

各评估对象的评估内容见表 1。 

表1  评估对象和评估内容 

评估对象 包装组分 包装功能性单元 完整的包装系统 

评估内容 

四种重金属含量 

 

危险性物质或制剂限量 

 

重复使用性能 

材料循环再生要求 

能量回收要求 

有机循环要求 

 

 

包装系统优化 

 

 
注：包装功能性单元可包含销售包装、配送包装、运输包装的任何一级或几级组合。 

完整的包装系统中材料用量和危害环境物质的评估，指该系统中的所有组分均需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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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评估要求和准则 

包装应符合的特定要求和评估准则见附录 A。 

6.4  评估程序和适用标准 

6.4.1  评估程序 

供应商可按照下列顺序对投放市场或交付使用的产品包装的相关要求进行评估。 

——  包装系统采用的全部材料达到“最小且适当用量”的要求； 

——  包装组分中为满足特定性能必需加入的重金属不应超过基本要求 5.6 规定的最

大允许限量，减少或代替重金属按 CEN CR 13695-1推荐的方法； 

——  包装组分中存在的可能成为烟尘、飞灰或渗滤液的危险性物质达到“最小且适

当用量”的要求； 

——  包装的特定性能符合重复使用条件的评估； 

——  包装的特定性能符合材料循环再生条件的评估； 

——  包装的特定性能符合能量回收条件的评估； 

——  包装的特定性能符合有机循环条件的评估。 

注：“最小且适当用量”指包装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减少材料用量且降低重金属或化学品的含

量。 

6.4.2  评估适用标准 

供应商可按照表 2选择适用标准对 6.4.1评估项目进行评估。 

表2  评估项目和适用标准 

评估项目 适用标准 

1.1 包装系统优化 GB/T 16716.2 

1.2 限制重金属含量 CEN CR 13695-1、GB/T 16716.2 

1.3 限制危险性物质或制剂用量 CEN TR 13695-2 

2.0 重复使用 GB/T 16716.3 

回收利用 

3.1 材料循环再生 GB/T 16716.4 

GB/T 16716.5 

GB/T 16716.6 

3.2 能量回收 

3.3 有机循环 

 

6.5  评估报告 

供应商应简要记录 1.1、1.2 和 1.3 的评估结论。当包装满足重复使用条件时，应记录

2.0 评估结论。包装应至少满足 3.1、3.2 或 3.3 的其中一项，当包装回收利用的途径超过

一项时，对评估的每一项结论均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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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和有关的支持文件应证明包装符合 6.3 和 6.4 的要求。评估报告应记录必要

的测试，供应商应保留评估报告至少 2年。评估报告示例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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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评估要求和准则 

A.1  包装应符合的特定要求 

A.1.1   包装生产和包装成分 

A.1.1.1  包装应在为产品和消费者提供充分必要的安全、卫生和可接受的保障水平前提条

件下，将制造的质量（体积）限制到最小且适当程度。 

A.1.1.2  包装应在设计、生产和商品化方面有利于重复使用，或包括循环再生在内的回收

利用，并且将包装废弃物及其操作处理产生的残余物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A.1.1.3  包装应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将其材料或组分的所有成分中存在的有害的或其他危险

性物质减到最少，致使废弃包装或处理包装废弃物产生的残余物在焚烧或填埋时，存在于飞

灰、烟尘或渗滤液的这些物质也最少。 

上述A.1.1的三条要求应同时满足。 

A.1.2  包装可重复使用性能 

A.1.2.1  包装的物理性能和技术特征应使其能够在常规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返回或循环使

用若干次。 

A.1.2.2  应具备稳定可靠的技术措施，使用过的容器保持清洁和卫生，并保障操作者的安

全和健康。 

A.1.2.3  包装应易于卸货或倒空，其容积或定量应符合预期的要求，并可通过洗涤、维护

等操作使其保持原功能 

A.1.2.4  当包装不再重复使用成为废弃物时，应符合可回收利用的要求。 

上述A.1.2的四条要求应同时满足。 

A.1.3   包装可回收利用性能 

A.1.3.1  材料循环再生 

能够循环再生的包装应在其后的制造过程中，对用过的材料以某一确定的质量百分比再

生成为符合现行法规或标准并且有销售渠道的产品。由于构成包装所需要的材料类型不同，

这个确定的百分比可以不同。 

A.1.3.2  能量回收 

适合于能量回收处理的包装废弃物应具有最低的热能值，可使能量回收的效果最佳。 

A.1.3.3  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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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堆肥处理的包装废弃物应具有可生物降解的性质，不应妨碍分解收集和堆肥处理

或向其施加活性。 

A.1.3.4  生物降解 

可生物降解的包装废弃物应能够施加物理、化学、热能或生物分解的处理，致使其大部

分形成堆肥，最终分解成为二氧化碳、生物量和水。 

A.2 评估准则  

包装符合特定要求的评估准则见表A.1。 

表A.1  包装应符合的要求和评估准则 

 

要求  

 

评估准则 

包装生产和包装成分 

材料最少且适当的用量 

重复使用和（或）回收利用包括循环再生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有害的和其他危险性物质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可重复使用性能 

能够往返或周转一定次数 

健康和安全 

废弃物处理时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可回收利用性能 

适用于材料循环再生 

适用于能量回收利用 

适用于堆肥 

适用于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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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评估报告示例 

包装鉴定  评估声明 

主要材料鉴定 

 

第1部分 评估摘要 

评估内容 评估准则和应用标准 判定 记录 

1.1 包装系统优化 
包装系统中材料的使用达到最小且适当量 

（GB/T 16716.2） 

  

1.2 重金属 
确保对组分进行评估，使其达到GB/T 16716.2，

附录C规定的标准 

  

1.3 危害环境物质 
确保对组分进行评估，使其达到GB/T 16716.2，

附录C规定的标准 

  

2  重复使用 确保按照GB/T 16716.3进行重复使用 
  

3.1 材料循环再生 确保按照GB/T 16716.4进行回收再生 
  

3.2 能量回收 确保按照GB/T 16716.5进行能量回收 
  

3.3 有机循环 确保可再生包装按照GB/T 16716.6进行有机循环 
  

注：按本部分的要求，评估应简要记录1.1、1.2 和1.3 的结论。应至少应用3.1、3.2 或3.3其中一

项。当满足重复使用条件时，同样记录。当回收利用的途径超过一项时，评估的每一项结论均应记录。 

 

第2部分 符合声明  

 

鉴于以上第1部分的评估记录，本包装符合GB/T 16716.1-201X的要求。 

代表签名 (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签名: 

 

职务:                              日期: 

注：供应商按本部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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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各类包装和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方法 

C.1 回收利用 

C.1.1  材料循环再生 

当包装废弃物容易识别、分离和归类时，可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有效技术措施，按确定的

成分含量再生成为符合标准要求或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则应以材料循环再生的方式回收利

用。 

C.1.2  能量回收利用 

当包装容器中的产品残留物不易清除，或其本身不易识别、分离或归类，并且含有一定

量的有机物，即具有最低限度热量值，能够通过燃烧获得有效热量时，则应以能源回收的方

式回收利用。 

C.1.3  生物降解和堆肥 

当包装废弃物为没有混入有害物质的一般生活垃圾，而且其成分含有植物纤维或可降解

的材料时，可在有氧环境中通过生物降解生产有机堆肥，或可以在厌氧环境中制造沼气并且

同时获得有机堆肥，则应以生物降解的方式回收利用，有机堆肥应符合可耕地土壤的要求。 

C.2  处置方法    

C.2.1  纸包装容器及材料 

C.2.1.1  纸盒、纸箱等植物纤维制品按C.1的要求进行处理，当受到严重污染时按C.3.2进

行处理。 

C.2.1.2  在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下述措施： 

——采用水溶性粘合剂； 

——适当的印刷，减少油墨用量； 

——采用氧化法漂白纸浆制品； 

——减少或不使用金属钉、蜡、覆膜等。 

C.2.1.3  品质较差、不宜再生造纸的植物纤维类废弃物可以采用打浆、吸塑、固化成型方

法制成缓冲衬垫或模塑制品。 

C.2.2  塑料包装容器及材料 

C.2.2.1  塑料包装的回收利用按5.15的要求进行识别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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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2  塑料包装按C.1.1和C.1.2的要求进行处理。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按C.1.3的要求进

行处理，当受到污染时按C.3.2进行处理。 

C.2.2.3  塑料包装材料可采用专用设备分解为有机化工产品。 

C.2.3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 

C.2.3.1  金属桶、罐、箱、软管、喷雾罐等包装容器及材料按C.1.1的要求进行处理。 

C.2.3.2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在回收、分类后，应进行适当的清理，去除硫、磷等残留物。 

C.2.3.3  对于密闭的桶、罐或类似包装容器应拆开，镀锡的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应预先去

除锡。 

C.2.4  玻璃包装容器 

C.2.4.1  玻璃包装容器按C.1.1的要求进行处理。 

C.2.4.2  玻璃包装容器的循环再生处理应预先按颜色分类，去除金属及其氧化物等辅助物

或残留物。 

C.2.5  木包装容器及材料 

C.2.5.1  木包装按C.1的要求进行处理，当受到生物侵害时按C.3.2进行处理。 

C.2.5.2  木包装可采用拆解的方法，或在粉碎后采用电磁分离法，去除金属附件或金属钉，

用作造纸原料或人造板材料。 

C.2.6  其它包装容器及材料 

C.2.6.1  复合罐、复合软管、铝箔复合膜等复合材料按C.1.2的要求进行处理。 

C.2.6.2  对于多种材料复合而成的包装容器或材料，可以通过专用设备将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材料进行分离。 

C.2.6.3  当复合材料的包装是一种特定产品，并且其来源持续稳定，可以切碎成一定尺寸

的颗粒，作为填料加在树脂中制成一定规格的再生材料或制品。 

C.2.6.4  菱镁砼包装容器及材料可在粉碎后填埋处理。 

C.3  最终处理 

C.3.1  填埋 

当包装废弃物不符合本标准C.1的要求，而且不存在可能污染地下水源的物质或成分时，

应按GB 16889和GB 18772的规定填埋处理。 

C.3.2  焚烧 

当包装废弃物不符合本标准C.1的要求，而且存在有危险性的化学品或其他有害微生物

时，应按GB 18484、GB 18485和GB 16297的规定焚烧处理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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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尽管焚烧处理与本标准 C.1.2 所陈述的能源回收利用在形式上均为燃烧，但是目的和方法不

同。焚烧处理为了彻底消除有危险性的化学品或有害微生物对环境的危害，有针对性的采用不同

的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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